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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文件
豫自然资规〔2025〕9号

河南省自然资源厅

关于印发河南省自然资源行政执法第一批

“四张清单”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航空港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厅机关各

处（室、局）：

《河南省自然资源行政执法第一批“四张清单”》已经厅党组

会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坚持过罚相当原则，严格规范公正执法。自然资源行政

执法应综合考虑违法行为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，确

保行政处罚与违法行为的客观实际相匹配，杜绝“以罚代管”“重罚

轻教”。对符合“首违不罚、轻微免罚”情形的，须严格核实是否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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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次违法、是否危害后果轻微且及时改正，不得随意扩大或变通

适用。对符合不予处罚、从轻处罚或减轻处罚的案件，应全面收

集证据及整改证明材料，不得仅凭当事人陈述或主观推断，确保

执法过程有法可依、有据可查。作出从轻、减轻或不予处罚决定

前，须严格审核适用条件、程序合法性及证据充分性。对破坏耕

地、生态环境等重大违法案件要从严查处、严肃追责，不得假借

“四张清单”名义从轻、减轻或不予处罚。

二、采取柔性执法方式，彰显行政执法温度。对自然资源行

政违法行为，按照包容审慎、宽严相济的工作思路，优先采取说

服教育、劝导示范、警示告诫等非强制性方式，鼓励和引导违法

当事人改正轻微违法行为，促进企业守法诚信经营。对免予处罚

的行政相对人应书面明确整改要求、期限及标准，并跟踪核查整

改实效，逾期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，依法处理。小微企业的非

主观故意违法，优先采用指导整改、减轻处罚等方式，避免过度

影响经营，行政处罚罚款额度要综合考量社会弱势群体生存需求

与社会危害。对滥用从轻、减轻或不予处罚权，或应适用而未适

用导致执法不公的，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三、规范涉企行政检查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。严禁未取得执

法证件的自然资源部门工作人员以行政执法名义擅自进入企业

开展违法线索核查，自然资源行政执法人员在充分内业技术核查

前，不得随意进入企业内部检查，检查过程中应当依法保障企业

和个人的合法权益，不得妨碍企业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经营活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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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禁逐利检查。按照非必要不打扰的原则，尽量减少入企频次，

减少重复检查、多头检查，对违法行为轻微且已整改的企业，无

重大违法线索原则上不再就同一事项重复检查。涉企行政检查可

以通过信息共享、“互联网+监管”等方式达到行政检查目的的，原

则上不再进行现场检查。开展涉企检查应提前备案，检查中须出

示执法证件、告知检查依据，严禁擅自扩大检查范围，不得刻意

要求企业法定代表人到场。

四、维护群众合法权益，促进社会公平公正。严格落实行政

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多渠道公示执法信息，提高执法透明度，主动

接受群众监督，确保执法效果符合社会公序良俗和公众合理期待，

防止执法不作为乱作为。对涉及人民群众重大财产权益的现场执

法活动，要充分发挥音像记录等直观有力的证据作用，实现对执

法行为的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。严格执行执法和法制审核相

分离，未经过法制审核或法制审核未通过不得作出重大执法决定，

推动行政诉讼案件量和败诉率“双下降”。强化行政执法监督问责

机制，及时受理群众对执法不公、程序违法等问题的反映，做到

“有诉必应、查实必纠”，切实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，维护市场

经济公平秩序。

本清单将依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修订并结合执法实践进行

动态调整，从轻处罚事项严格落实《行政处罚法》从轻处罚情形，

同时参考《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河南省自然资源系统行政

处罚裁量标准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豫自然资规〔2025〕1号）执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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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市县结合当地实际认真贯彻落实，既要防止“一刀切”式处罚，

又要避免裁量权滥用，防止出现裁量权基准差异过大、类案不同

罚、处罚畸轻畸重等问题。

2025年 9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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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自然资源行政违法行为
第一批首违不罚事项清单

序号 违法行为情形 法律法规依据 可以不予处罚

1

对违法占用耕地建

窑、建坟或者擅自在

耕地上建房、挖砂、

采石、采矿、取土等，

破坏种植条件行为中

涉及自然资源主管部

门职责的行政处罚

【法律】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七十五条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

【行政法规】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

五十五条

1.初次违法且危害后

果轻微。

2.在作出行政处罚决

定前自行改正，恢复土

地原状。

3.复垦验收合格。

2

对未经批准或者采取

欺骗手段骗取批准，

非法占用土地的行政

处罚

【法律】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七十七条

第一款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

【行政法规】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

五十七条第一款

1.初次违法且危害后

果轻微。

2.在作出行政处罚决

定前自行改正，恢复土

地原状并退还土地。

3

对非法占用永久基本

农田发展林果业或者

挖塘养鱼的行政处罚

【法律】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三十七条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七十五条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

【行政法规】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

五十一条

1.初次违法且危害后

果轻微。

2.在作出行政处罚决

定前自行改正，恢复土

地原状。

3.复垦验收合格。

4

对临时用地期满之日

起一年内未完成复垦

或者未恢复种植条件

的行政处罚

【法律】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七十六条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

【行政法规】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

五十六条第二款

1.初次违法且危害后

果轻微。

2.在作出行政处罚决

定前自行改正，恢复土

地原状并退还土地。

3.复垦验收合格。

备注
本清单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“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

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”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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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自然资源行政违法行为
第一批轻微免罚事项清单

序号 违法行为情形 法律法规依据 不予处罚

1

对违法占用耕地建窑、

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

上建房、挖砂、采石、

采矿、取土等，破坏种

植条件行为中涉及自

然资源主管部门职责

的行政处罚

【法律】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七十五条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

【行政法规】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

五十五条

1.违法行为轻微，未

达到涉刑移送标准。

2.在作出行政处罚

决定前自行改正，恢

复土地原状，未造成

危害后果。

3.复垦验收合格。

2

对未经批准或者采取

欺骗手段骗取批准，非

法占用土地的行政处

罚

【法律】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七十七条

第一款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

【行政法规】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

五十七条第一款

1.违法行为轻微，未

达到涉刑移送标准。

2.在作出行政处罚

决定前自行改正，恢

复土地原状并退还

土地，未造成危害后

果。

3

对非法占用永久基本

农田发展林果业或者

挖塘养鱼的行政处罚

【法律】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三十七条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七十五条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

【行政法规】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

五十一条

1.违法行为轻微，在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
前自行改正。

2.未造成耕地种植

条件破坏。

3.复垦验收合格。

4

对临时用地期满之日

起一年内未完成复垦

或者未恢复种植条件

的行政处罚

【法律】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七十六条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

【行政法规】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

五十六条第二款

1.违法行为轻微，在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
前自行改正。

2.复垦经验收合格。

备注
本清单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

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”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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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自然资源行政违法行为
第一批减轻处罚事项清单

序号 违法行为情形 法律法规依据 减轻处罚

1

对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

手段骗取批准，非法占用

土地的行政处罚

【法律】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第七十七条第一款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三十二条

【行政法规】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

施条例》第五十七条第一款

已取得建设用地手续的线

性工程项目，因地质灾害、

文物保护等不可抗力因素

确需调整用地范围，导致非

法占用土地，当事人积极配

合查处和完善用地手续，主

动采取措施消除或者减轻

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。

2

对违法占用耕地建窑、建

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

房、挖砂、采石、采矿、

取土等，破坏种植条件行

为中涉及自然资源主管部

门职责的行政处罚

【法律】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第七十五条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三十二条

【行政法规】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

施条例》第五十五条

1.实施违法行为前剥离耕

作层，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

主动恢复耕地种植条件。

2.复垦验收合格。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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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自然资源行政违法行为
第一批不予行政强制事项清单

序号 违法行为情形 法律法规依据 不予行政强制措施

1

查封、扣押与涉嫌

违法测绘行为直接

相关的设备、工具、

原材料、测绘成果

资料等

【法律】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

法》第四十九条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强制法》第第十六条第二

款

1.测绘单位未取得测绘资质证书擅自从事

测绘活动，违法行为轻微，未造成实际损

害并及时停止违法行为的，可以给予警告

或小额罚款，不予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

2.测绘单位取得测绘资质证书后逾期未延

续，违法行为轻微，未造成实际损害且执

法过程中积极配合调查，主动提供相关文

件资料，没有隐瞒、拒绝或阻碍执法行为

的，不予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

3.初次违法的个人测绘爱好者，未造成实

际危害后果且及时停止违法行为的，不予

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

备注 符合适用条件之一可不予行政强制措施

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5年 9月 9日印发


